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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德國走訪之旅  報名表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姓名必須與身份證/旅遊證件相同) 

身份證號碼：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以出發當日計算) 

就讀學校：                                 主修科目：                                             

年級：                                     聯絡電話：                                             

電子郵箱：                                 住址：                                                 

緊急事故聯絡人：                           關係：                       手提電話：                      

是否在香港出生：是   否                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居民：是   否 

2025-26 年度是否曾參與或計劃參與「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資助下之任何交流項目：是  否 

是否符合資格申請「基層青年境外交流資助試行計劃」？ 

 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 是，領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下「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或經入息審查的資助計劃全額學費資助 

 否，並不符合資格申請 

健康申報 

以往曾否有經驗顯示閣下健康不適宜作劇烈運動？         否 是：詳細情況：                            

以往曾否患有嚴重/長期性的疾病？                      否 是：疾病名稱：                            

以往曾否因病入院接受治療、檢查或大小手術？           否 是：原因：                                

是否需要長期服藥？                                   否 是：疾病名稱：                            

是否有食物、藥物或其他敏感？                         否 是：敏感源頭：                             

是否因健康理由而需要特別膳食安排：                   否 是：詳情：                                 

其他身體情況，請註明：                                                                                 

證件資料 

證件類別：特區護照      其他(請註明)：                           

證件號碼：                                  有效期：          年        月        日 

參加者守則 

1. 參加者必須自重身份，尊重他人，遵守紀律，注意言行及態度，主動配合交流活動；  

2. 如遇到特別情況(如天氣變化或交通問題等)，為參加者安全著想，隨團工作人員有權按實際情況更改、取消行程或

行程內的活動，參加者須隨時注意行程修訂及作出配合； 

3. 參加者須按主辦單位要求，配戴名牌及在指定日期穿著由主辦單位提供的團體服，以茲識別； 

4. 於交流活動舉行期間，參加者任何時候均不得進入異性參加者房間； 

5. 為確保全體參加者的安全及團隊紀律，所有參加者不可擅自離開酒店、不可擅自離團及必須隨團返港，不得逗留； 

6. 如發現參加者擅自離開酒店或離團，工作人員將即時作出處罰，並沒收按金； 

7. 如參加者因擅自離開酒店或離團而發生任何意外，參加者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全部責任； 



手把手在世界  地址：上環郵政局郵政信箱 33345 號【手把手在世界】 

電話：3466 7216   傳真：3740 0072   電郵：HHTerrarum@gmail.com   網址：www.HHTerrarum.org                                     2 

 

8. 參加者必須發揮團隊精神，互相照顧；言行必須謹慎，尊重他人； 

9. 參加者應先行兌換適量人民幣，不可向隨團工作人員、導遊及或其他參加者借用款項，主辦單位亦不會於行程中安

排時間讓參加者於當地兌換人民幣； 

10. 參加者應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不可無故缺席及擅自單獨行動；參加者須遵守當地法律，及個別機構或團體的守則； 

11. 參加者須自行保管個人證件，如有遺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如因參加者遺失個人證件而延誤行程，主辦單位有權

向參加者收取費用以支付延誤行程的額外開支及行政費； 

12. 參加者必須於交流團期間自行保管個人財物，如有遺失或損壞，主辦單位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及賠償；  

13. 乘坐旅遊巴時，參加者不可在車上喧嘩及嬉戲，宜安坐座位並扣上安全帶，勿起立走動；不得與司機談話，亦不得

高聲談笑。行車時不要將身體任何部分伸出車外； 

14. 切勿攜帶未能出/入境的物品或食物、大量現金、貴重物品、電子器材（如：電子遊 戲機等）、危險物品、不適合

參加者閱讀的書刊、雜誌等，一經發現，主辦單位將有權棄置或暫為妥善保管物品； 

15. 參加者必須自備電話卡，隨團工作人員及導遊不會外借電話予參加者； 

16. 此項為境外學習活動，主辦單位已為每一位參加者購買合適行程的保險； 

17. 如在行程中遇上任何意外或身體不適，必須即時通知隨團工作人員； 

18. 參加者必須注意個人健康、衞生及身體狀況，並採取必須的預防措施，如有任何不適，必須立即通知隨團工作人員，

為參加者健康著想，隨團工作人員有權安排參加者於當地就醫； 

19. 如參加者因違規而發生任何意外，基於安全理由，隨團工作人員有權中止參加者參與行程中之活動； 

20. 參加者不宜進食過量食物，太油膩或辛辣食物，亦不宜進食，以免引致身體不適； 

21. 參加者請按個人需要自備平安藥； 

22. 在整個交流活動的行程中，參加者不能參與或提議涉及粗言穢語、賭博、打架、吸煙、飲含酒精飲品或觸犯當地或

香港法例的活動，一經發現，主辦單位將不會退還交流活動按金(港幣 500 元正)； 

23. 參加者必須出席所有交流活動相關的配套活動及履行參加者責任，否則將不獲退還交流活動按金(港幣 500 元正）； 

24. 參加者必須遵守上述各項參加者守則，否則將不獲退還交流團按金(港幣 500 元正）； 

25. 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參加者不得爭議，並以主辦單位的解釋為最終決定。 

參加者注意事項及規則 

1. 所有參加者必須為 12-25 歲的香港居民，並於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期間只可參加「民青局國際

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25-26」資助下的一次國際交流項目(不論是否由同一團體主辦)，否則，資助機構及主辦單位均

有權追回參加者在資助計劃下所得的資助及其他相關費用。 

2. 符合以下資格的香港青年，可申請「基層青年境外交流資助試行計劃」，以港幣 3,000 元正參與活動，相關資格要

求如下： 

a.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 

b. 領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下「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或經入息審查的資助計劃全額學費資助 

3. 所有 18 歲以下的參加者必須在繳交費用及相關資料時，填妥「家長同意書」。 

4. 若申請者獲錄取為正式參加者，參加者將會收到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結果。申請者須在收到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後的 3 個工作天內，繳交活動費用、活動按金及參加者聲明及同意書。若參加者未能於指定日期前交回相關

文件及活動費用，即視作自動放棄參加能是項交流活動的資格。 

5. 如參加者繳交活動費用及 按金後，因個人原因退出是項交流活動，將被視作自動放棄論，主辦單位將不獲退還任

何費用及按金。 

6. 如申請人數不足，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是次交流活動，交流活動費用及按金將會全數退還，而主辦單位不會作任何賠

償。 

7. 在完成交流項目所有活動(包括配套活動)，參加者提交總結文章、相片及小組總結短片後，主辦單位將以劃線支票

形式退還交流活動按金，並於回程後的總結活動當天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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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出現以下情況，主辦單位一律不會退還交流活動按金： 

a. 沒有出席所有交流活動相關的配套活動； 

b. 在出發前退出及或中途離團； 

c. 沒有持有有效證件而未能出發； 

d. 違反參加者守則內所列明須遵守及將導致不獲退還交流活動按金的規則； 

9. 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資料，只供申請『古今德國走訪之旅』之用，所有個人資料均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的相關條文處理。參加者須明白及同意其個人資料有可能供政府用以進行意見調查、評估研究、舉辦

培訓/分享會，執行「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日常工作、監察計劃推行，以及作其他與上述任何事宜有關

的用途； 

10.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會進行拍攝(包括但不限於相片、影片或音訊)作為相關的宣傳推廣之用，並擁有所有

視訊資料的全部版權。主辦單位將有機會把視訊資料編輯上載或刊登於主辦單位及相關合作單位之宣傳媒介內（包

括但不限於刊物、網頁、 社交媒體及其他宣傳品）； 

11. 報名者獲取錄與否，以主辦單位最終決定為準； 

12. 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申請者不得爭議並以主辦單位的解釋為最終決定。 

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者中文姓名)已仔細閱讀以上的「參加者守則」及「注意事項及規則」。 本

人在此聲明： 

 本人於本申請表格上所填報之所有資料，均正確無訛。如有虛報或漏報資料，本人將承擔一切責任及結果，主辦

單位概不負責。 

 本人同意承諾出席所有交流活動相關的配套活動。 

 本人明白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資料，只供申請「古今德國走訪之旅」之用，所有個人資料均按照《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第 486 章)的相關條文處理。本人明白及同意其個人資料有可能供政府用以進行意見調查、評估研究、

舉辦培訓／分享會，執行「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日常工作、監察計劃推行，以及作其他與上述任何事

宜有關的用途。 

 本人明白在整個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會進行拍攝(包括但不限於相片、影片或音訊)作為相關的宣傳推廣之用。

主辦單位擁有所有視訊資料的全部版權，並有機會把視像資料編輯上載或刊登於主辦單位及相關合作單位之宣傳

媒介內(包括但不限於刊物、 網頁、社交媒體及其他宣傳品)。本人同意不會因此而向任何人或機構提出任何形式

的異議或索償。 

 本人明白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有機會有傳媒拍攝及採訪。本人同意不會因此而向任何人或機構提出任何形式的異

議或索償。 

 本人明白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本人不得爭議並以主辦單位的解釋為最終決定。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交流活動時間表(實際日期、時間及地點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準) 

出發前活動：2026 年 1 月 19 日(一)  時間：18:30-20:30  地點：待定 

交流活動：2026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8 日(10 天)  地點：德國 

遞交總結文章及相片：2026 年 2 月 23 日 

遞交小組總結短片：2026 年 2 月 23 日 

總結活動：2026 年 3 月 2 日(一)   時間：18:30-20:30  地點：待定 
 


